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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金志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卫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卫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12,066.44 4,551,770.95 -1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8,232.00 -9,777,666.03 10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758,961.71 -9,839,915.36 82.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94,087.33 -23,226,762.83 84.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8 -0.0529 101.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8 -0.0529 101.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7% -7.88% 7.9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54,881,167.31 416,494,054.57 -3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6,619,297.43 206,471,065.43 0.0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12,484.30

截至到本报告期末， 河北明智未来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尚有3,174.80万元股权转

让价款到期应付未付， 公司确认未按时

支付股权转让款而产生的违约金1,853,

700元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90.59

合计 1,907,193.7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

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63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市天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65% 41,864,466

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庞增添

益11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4.90% 9,050,000

福建晟联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8% 9,020,377

俞盛 境内自然人 4.67% 8,627,757

彭滢 境内自然人 3.28% 6,054,118

张汉郎 境内自然人 1.48% 2,730,789

敬瑞丰 境内自然人 1.01% 1,869,500

潘光明 境内自然人 0.98% 1,810,063

深圳市瑞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0% 1,470,000 1,470,000

纪正祥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5% 1,38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市天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864,466

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庞增

添益11号私募投资基金

9,050,000

福建晟联辉投资有限公司 9,020,377

俞盛 8,627,757

彭滢 6,054,118

张汉郎 2,730,789

敬瑞丰 1,869,500

潘光明 1,810,063

纪正祥 1,380,000

董博 1,356,2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未披露其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或本期金额）

期初余额

（或上期金额）

增减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1,168,310.69 234,862,398.02 -65.44%

主要系根据协议本期退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履约保

证金16,000.00万元

应付职工薪酬 1,550,678.43 2,741,485.92 -43.44%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应付职工薪酬，本期已支付

其他应付款 15,688,473.78 175,835,737.43 -91.08%

主要系本期支付按协议约定应当期退还的天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

管理费用 3,239,701.67 9,847,643.50 -67.10%

主要系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置出，公司

人员减少，管理费用大幅下降

资产减值损失 -486,622.58 305,265.15 -259.41%

本期收到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

款1,000.00万元， 冲回已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60万元

营业外收入 1,912,484.30 107,794.29 1674.20%

截至到本报告期末，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尚有3,

174.8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到期应付未付我司，公司确认未按

时支付股权转让款而产生的违约金185.37万元

利润总额 90,719.04 -9,888,471.78 100.92%

主要系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置出，公司

人员减少，管理费用大幅下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8,232.00 -9,777,666.03 101.52%

主要系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置出，公司

人员减少，管理费用大幅下降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253,369.78 3,247,809.78 -61.41%

主要系上期包含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明安

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数据，

本期上述三家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282,613.32 6,291,640.67 -31.93%

主要系上期包含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明安

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数据，

本期上述三家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1,447,093.35 3,046,658.11 -52.50%

主要系上期包含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明安

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数据，

本期上述三家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4,522,468.75 8,711,671.93 -48.09%

主要系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置出，公司

人员减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545,560.40 17,346,035.99 -91.09%

主要系上年同期按协议约定退还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保证金1,000万元，本期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

司股权置出，公司人员减少，管理费用大幅下降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976,700.65 29,518,403.50 -72.98%

主要系上年同期按协议约定退还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保证金1,000万元，本期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

司股权置出，公司人员减少，管理费用大幅下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694,087.33 -23,226,762.83 84.10%

主要系上年同期按协议约定退还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保证金1,000万元，本期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

司股权置出，公司人员减少，管理费用大幅下降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00,000.00 150,000.00 6566.67%

主要系本期收到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北京

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股权款1,000.00万元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0.00 2,639,749.00 -100.00%

主要系上期广州市恒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购买大巴车，南宁

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医院工程款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0.00 2,639,749.00 -100.00%

主要系上期广州市恒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购买大巴车，南宁

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医院工程款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000,000.00 -2,489,749.00 501.65%

主要系本期收到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北京

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款1,000.00万元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60,000,000.00 0.00

主要系本期根据协议退还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履约

保证金1,6000.00万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153,694,087.33 -25,716,511.83 -497.65%

主要系本期根据协议退还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履约

保证金1,6000.00万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为实现公司体内对公司资金、盈利有较大压力的早期医疗项目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进行剥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经营压力；同时，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为上市

公司转型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2018年，公司启动并组织实施了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工作。

本报告期，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的实施进展情况具体如下：

１、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公示的信息及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新营业执

照，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原持有的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于2019年2月13日变更登记至河北明

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名下。

２、鉴于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付清约定款项，经与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协商，

2019年2月26日，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质押协议》，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北京市明

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向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质押担保，以担保其在《北京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债

务的履行。

３、2019年2月28日，公司收到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转让尚未支付款项及违约金支付计划的说明》，其主要内容如下： 2019年度，我司将积

极按照下述还款计划履行支付义务：

（1）不迟于2019年3月26日，支付1000万元。

（2）不迟于2019年9月30日，累计支付2000万元。

（3）至迟于2019年11月30日，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且清偿《股权转让协议》合同项下相关违约金。

４、2019年3月26日，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000万元。 截止目前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已累计向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5345.2万元（占全部股权转让价款8520万元的62.74%），尚有3,174.8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到期应付未付，以

及未按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产生的违约金尚未支付。

５、2019年4月3日，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质押协议〉之补充协议一》，双方同意，原《股权质押协议》项下

的质物变更为：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的55%股权及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55%股权。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明智未来 其他承诺

关于资金来源的承诺： 本公司用于支付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交易价款的资金（以下简称"收购资

金"）均来自于本公司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的其

他资金， 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

市公司、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或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收购资金融

资（如有）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其他因本次

收购资金导致的短期内偿债的相关安排， 不存

在代其他第三方支付收购资金及持有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所涉标的公司股权的安排。 本公司的

收购资金不涉及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的情形，

不涉及以公开、 变相公开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募

集资金或向超过200人以上特定对象筹集资金

的情形，资金来源不存在结构化、杠杆等安排。

本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筹集收

购资金，本公司保证资金来源合法、及时到位。

2018 年 05 月

31日

2018 年 12 月

31日

超期未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

作计划

明智未来于《关于资金来源的承诺函》中承诺：“本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筹集收购资金，本公司保证资金来源合

法、及时到位。 ”明智未来未及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明智未来未及时付款的主要原因为其资金安排未及时到位。 2019年2月28日，

明智未来出具《关于股权转让尚未支付款项及违约金支付计划的说明》，内容如下：“2019年度，明智未来将积极按照下述还款计

划履行支付义务：1、不迟于2019年3月26日，支付1000万元。 2、不迟于2019年9月30日，累计支付2000万元。 3、至迟于2019年11月30

日，付清全部股权转让借款且清偿《股权转让协议》合同项下相关违约金。 ”公司董事会将继续向明智未来催收股权转让价款等款

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金志峰

二O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000502 公告编号：2019-025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

1、本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4月17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本次董事会的召开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召开方式为：现场方式。

3、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有效表决票9票（其中：董事文小兵先生委托董事窦洪滨先生代为出席）。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金志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金志峰先生、文小兵先生、王斌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金志峰先生为召集人。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薛自强先生、胡轶先生、金志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薛自强先生为召集人。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胡轶先生、刘远鹏先生、文小兵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胡轶先生为召集人。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五）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刘远鹏先生、薛自强先生、林圣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刘远鹏先生为召集人。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六）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并决定其薪酬的议案；

经董事长金志峰先生提名、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经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研究，董事会决定王斌先生的工资标准为员工28级。

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联董事王斌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经理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七）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金志峰先生提名、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经理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八）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并决定其薪酬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王斌先生提名、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卫东先生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经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研究，董事会决定杨卫东先生的工资标准为员工25级。

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联董事杨卫东先生回避表决。

（九）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谢景尚先生为公司审计部经理，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经理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十）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金志峰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胡文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经理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十一）关于公司《二O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向有关部门报送公司《二O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财务报告，同意在指定报刊刊载报告正文，并在指定网站刊载报告全文。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000502 公告编号：2019-026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

1、本公司监事会于2019年4月17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

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本次监事会的召开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召开方式为：现场方式。

3、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有效表决票3票。

4、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宁双燕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公司《二O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二Ｏ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000502 公告编号：2019-027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审计部经理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并决定其薪酬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并决定其薪酬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议案》及《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具体如下：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斌

财务总监：杨卫东

审计部经理：谢景尚

证券事务代表：胡文君

上述聘任人员任期三年，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薪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王斌先生、胡文君女士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斌先生和证券事务代表胡文君女士的通讯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0-85219563、85219691

电子邮箱：ljkgdmb@163.com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136号天誉花园二期501室

邮政编码：510610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

王斌先生简历

王斌，男，1975年出生，法学学士。

2007年8月至今任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09年5月至今任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斌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直接或间接持有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杨卫东先生简历

杨卫东,男，1976年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职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11月至2013年8月曾任海航旅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规部总经理、投资部总经理，期间兼任京旅盛宏基金管理公司总经

理，北京旅游发展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2013年8月至2016年1月任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600555）副总裁、财务总监、总裁；2016年1月至7月，任海航旅业集团有限

公司风控总监；2016年11月至2018年10月任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 2018年11月23日至今任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11月27日起至今兼任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杨卫东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直接或间接持有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谢景尚先生简历

谢景尚，男，1977年出生，经济学学士，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曾任职于广州惠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广州分公司（安昊达税务师事务所）、广州市纬美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建设科学技术委员会办

公室、天誉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至今，就职于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现任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

谢景尚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直接或间接持有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胡文君女士简历

胡文君，女，1977年出生，经济学学士，经济师。

曾任职于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11月至今，就职于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现任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

券事务部经理。

胡文君女士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直接或间接持有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

002919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

2019-031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勤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小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利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1,161,911.79 118,647,983.86 -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568,054.69 8,695,399.38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8,573,706.00 7,709,063.14 11.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511,979.59 -58,882,518.04 -18.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 1.60% -0.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57,152,029.12 670,497,117.53 -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9,463,990.02 546,215,363.96 2.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521.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70.17

合计 -5,651.3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1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勤发 境内自然人 49.34% 40,172,000 40,172,000 质押 15,500,000

陈木发 境内自然人 7.05% 5,740,000 5,740,000

许绍壁 境内自然人 5.65% 4,600,000 3,450,000

汕头市锦煌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0% 3,663,830 0 质押 3,663,830

林典希 境内自然人 1.76% 1,435,000 1,076,250

余建平 境内自然人 1.76% 1,435,000 1,076,250

彭小青 境内自然人 1.58% 1,285,000 1,076,250

陈东松 境内自然人 1.06% 861,000 645,750

张太军 境内自然人 1.06% 861,000 0

陈利鑫 境内自然人 1.06% 861,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汕头市锦煌投资有限公司 3,663,830 人民币普通股 3,663,830

许绍壁 1,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0,000

张太军 861,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1,000

陈利鑫 861,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1,000

林典希 358,750 人民币普通股 358,750

余建平 358,750 人民币普通股 358,750

法国兴业银行 25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000

陈东松 215,250 人民币普通股 215,250

彭小青 208,750 人民币普通股 208,750

董泽清 19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法国兴业银行与董泽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行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80,000,

000.00

0.00

30,000,

000.00

2,190,

330.04

0.00 自有资金

合计

80,000,

000.00

0.00 0.00 0.00

30,000,

000.00

2,190,

330.04

0.0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

002919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

2019-029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专人

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已于2019年4月22日向各位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勤发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名，实际

参加董事7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 公告编号：2019-031）及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况。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32）及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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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

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已于2019年4月22日向各位监事发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翀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

列席。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 公告编号：2019-031）及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准则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本次关于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32）。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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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7年， 财政部先后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下简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在2018年1月1日起施

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

行。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

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 公司会计政策将按照财政部颁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变更外，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标准》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同时明确了该三类资产的确认

和计量原则，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2、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

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

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公司将于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依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准则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

14号）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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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曹华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蓉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彩霞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69,352,420.14 838,759,376.92 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5,618,507.79 141,907,941.66 -1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20,287,204.37 132,604,388.23 -9.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642,076.73 37,393,775.54 8.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18 0.0472 -11.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18 0.0472 -11.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8% 1.17% -0.1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5,019,998,115.19 34,219,387,442.46 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861,245,807.08 12,732,176,978.18 1.01%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3,007,098,032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41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54,975.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497,735.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73,161.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86,294.4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274.68

合计 5,331,303.4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4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27% 940,183,123 898,213,624

深圳市中节投华禹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3% 103,125,264 71,750,004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00% 90,200,000 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 其他 2.76% 82,931,519 0

长安基金－民生银行－长安悦享定增25号

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54% 76,507,769 0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4% 70,502,978 0

上海欧擎北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 59,375,814 0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9% 50,769,125 0

申万宏源证券－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申

万宏源三新创投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67% 50,078,758 0

谦德咏仁新能源投资（苏州）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3% 46,063,48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90,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200,00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 82,931,519 人民币普通股 82,931,519

长安基金－民生银行－长安悦享定增25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76,507,769 人民币普通股 76,507,769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70,502,978 人民币普通股 70,502,978

上海欧擎北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375,814 人民币普通股 59,375,814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0,769,125 人民币普通股 50,769,125

申万宏源证券－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行业

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申万宏源三新创投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0,078,758 人民币普通股 50,078,758

谦德咏仁新能源投资（苏州）有限公司 46,063,480 人民币普通股 46,063,480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44,416,772 人民币普通股 44,416,772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4,051,870 人民币普通股 44,051,8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已知深圳市中节投华禹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成立了申万宏源证券－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行

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申万宏源三新创投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出资人为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管理人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同时，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

股东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99%的股份，申万宏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100%的股份。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金额 年初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其他流动资产 63,863,981.05 524,016,232.71 -87.81%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较

期初减少。

长期应付款 506,395,984.34 891,840,518.20 -43.22% 归还部分融资租赁借款导致期末余额减少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3月发生额 2018年1-3月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15,403,003.96 8,893,103.50 73.20% 本期投产电站较上期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197,762.55 4,920,184.27 -144.67% 应收款项收回导致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冲回

其他收益 11,951,526.81 8,796,068.22 35.87%

本期收到的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较上期增

加

投资收益 2,497,735.79 7,400,136.79 -66.25% 本期理财产品收益较上期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0.00 -195,525.17 本期无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3,491,793.86 777,223.68 349.26% 本期收到的保险理赔款较上期增加。

营业外支出 265,632.08 843,541.35 -68.51% 本期滞纳金支出较上期减少。

所得税费用 16,353,213.42 10,417,732.02 56.97%

已过所得税减免期的电站增加导致所得税

费用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3月发生额 2018年1-3月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7,318,483.60 380,272,838.19 -117.70%

一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收回投资净额较上

年同期减少；二是本期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三

是本期构建固定资产支出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3月18日公司披露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了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5亿元。

公司梳理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况，发现公司三级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司2016年存在未

履行规定的上报及审批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详见公司2019年3月27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

告编号：2019-10号）。

2019年3月2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关于对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9〕第54号），要求公司对

三级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相关情况进行说明。公司进行了答复，详见2019年4月8日披露了《关于对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注函〔2019〕第54号答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27号）。

截至本报告期末（2019年3月31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759,758,046.08元（包括使用置换资金1,547,127,360.70

元，其中本期置换金额0.00元）；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人民币56,200,000.00元；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人民币

13,451,126.99元，收到募集资金理财收入人民币96,923,837.31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人民币106,646,118.22元（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

入），存单未做质押。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

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2019年03月1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9年03月27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19-10号公告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注函〔2019〕

第54号答复的公告

2019年04月0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19-27号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会计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

价值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

动

本期购买

金额

本期出售

金额

报告期损

益

期末账面

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来源

境内外股

票

SPI SPI

70,224,

349.72

公允价值

计量

336,

023.46

0.00

1,539,

392.38

0.00 0.00 0.00

1,867,

446.68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股份置换

合计

70,224,

349.72

--

336,

023.46

0.00

1,539,

392.38

0.00 0.00 0.00

1,867,

446.68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不适用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华斌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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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2、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于2019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3、会议出席人数：会议应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公告编号：2019-33）。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32），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发表了

核查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本决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其中单笔产品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权，其权限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产品发行主体、确定金额、选择产品、签署相关合同或协

议等，由公司财务管理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在授权的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经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章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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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2、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已于2019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3、会议出席人数：会议应表决监事3人，实际表决监事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

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公告编号：2019-33）。

同意 3�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部分暂时闲置

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有利于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能够

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32）。

同意 3�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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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本数），其中单笔产品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本数），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现金管理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现金管理品种：定期、不定期（期限均不超过一年）的银行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

●本次现金管理额度、期限及授权生效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期限及授权

失效。

为充分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不超过3亿元（含）、其中单笔产品不超过3亿元（含）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权，其权限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产品发行主体、确定金额、选择产品、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等，由

公司财务管理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在授权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23号）核准，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65,848,400股，发行价格13.00元/股，

募集资金人民币净额4,675,433,351.60元（已扣除承销费用及其他上市发行相关费用）。 本次募集资金已由公司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 ）于2016年5月6日划转至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且已经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6]01640002号）验证：截至2016年5月6日止，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A股普通

股，募集资金人民币净额4,675,433,351.60元（已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80,000,000.00元以及其他上市发行费用人民币595,848.40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65,848,400.00元，新增资本公积人民币4,309,584,951.60元。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募集资金分别存放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外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安支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市分行。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人民币10,664.6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监管银行 账号

账户余额（截止

2019年3月31日）

1

孪井滩三期50兆瓦光伏并网

发电项目

中节能腾格里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永定路支行

9122�0154�8000�06885 0.45

2

民勤10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

项目一期30兆瓦

中节能甘肃武威太阳能

发电有限公司民勤分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永定路支行

9122�0154�8000�06916 0.00

3

中节能四师63团二期20兆瓦

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霍尔

果斯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永定路支行

9122�0154�8000�06869 0.34

4 哈密5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哈密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永定路支行

9122�0154�8000�06852 1.15

5

轮台二期30兆瓦光伏发电项

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轮台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永定路支行

9122�0154�8000�06877 0.01

6

上海广电电气5兆瓦分布式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上海）太阳能发

电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永定路支行

9122�0154�8000�06965 0.08

7

贵溪一期20兆瓦光伏电站项

目

中节能贵溪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永定路支行

9122�0154�8000�07058 0.17

8

贵溪二期50兆瓦光伏电站项

目

中节能贵溪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永定路支行

9122�0154�8000�07040 0.44

9

吉林镇赉49.8兆瓦光伏并网

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

赉）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

主坟支行

0200�0046�1920�0329�489 0.07

10

嘉兴3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

目

中节能浙江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

主坟支行

0200�0046�1920�0328�614 16.55

11

中节能新泰20兆瓦光伏发电

项目

中节能（新泰）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

主坟支行

0200�0046�1920�0328�463 0.07

12

平原40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

棚一期20兆瓦

中节能（平原）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

主坟支行

0200�0046�1920�0328�587 0.29

13

怀来20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

棚并网发电项目

中节能（怀来）光伏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

主坟支行

0200�0046�1920�0329�117 0.28

14

中节能吉林通榆49.8兆瓦地

面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通

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

主坟支行

0200�0046�1920�0329�365 0.11

15

中节能巢湖二期20MWp光

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巢湖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永定路支行

9122�0154�8000�08987 0.23

16

中节能寿县正阳关一期20兆

瓦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寿县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永定路支行

9122�0154�8000�09078 0.14

17

中节能埇桥朱仙庄采煤沉陷

区70兆瓦水面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安

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永定路支行

9122�0154�8000�08962 3.14

18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专户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永定路支行

9122�0154�8000�06844 0.24

19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专户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

主坟支行

0200�0046�1920�0327�712 0.04

20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专户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浦发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永定路支行

9122�0154�8000�06609 3,067.38

21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专户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外支

行

3210�8010�0100�2999�95 2,825.84

22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专户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

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安支

行

1023�7000�0001�05740 4,715.40

23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专户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

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

分行

8120�1560�0652�4536�0000 32.18(注)

合计 10,664.61

注：该专户系用于存放补充流动资金的99,999.97�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产生投资收益及利息1,708�万元，已部分使用。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475,975.8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孪井滩三期5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35,333.80 30,540.48

2 吉林镇赉49.8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注1） 8,827.75 8,465.76

3 嘉兴3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25,206.15 23,877.94

4 民勤10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一期30兆瓦 22,455.95 20,957.26

5 中节能新泰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14,601.61 12,040.51

6 贵溪一期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14,145.22 13,688.02

7 贵溪二期5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40,251.61 25,863.18

8 平原40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棚一期20兆瓦 19,502.87 19,095.43

9 怀来20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棚并网发电项目 20,000.00 17,799.48

10 扬州9.71兆瓦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项目(注1） 0.00 0.00

11 上海广电电气5兆瓦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3,967.44 3,542.66

12 中节能吉林通榆49.8兆瓦地面光伏发电项目(注1） 14,667.60 12,225.47

13 中节能四师63团二期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17,180.32 13,522.21

14 哈密5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42,437.17 37,765.33

15 轮台二期3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26,025.46 18,886.19

16 中节能巢湖二期20MWp光伏发电项目 12,800.00 10,664.73

17 中节能寿县正阳关一期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11,500.00 6,931.61

18 中节能埇桥朱仙庄采煤沉陷区70兆瓦水面光伏发电项目 27,700.00 26,984.28

19 收购嘉善舒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19,000.00 14,206.21

20 补充流动资金（注：2） 99,999.97 101,676.25

21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57,242.79

475,602.92 475,975.80

注1：该三个项目承诺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系按调整后的金额填列。

注2：补充流动资金的99,999.97万元募集资金产生投资收益及利息1,708万元已部分使用。

3、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2017年3月16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7年4月13召开的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对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吉林镇赉49.8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扬州9.71兆瓦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和“中节能吉林通榆49.8兆瓦地面光伏发电项目” 的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三个项目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中的71,000.00万元，公司用

于投资建设 “中节能埇桥朱仙庄采煤沉陷区70兆瓦水面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巢湖二期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寿县正阳关

一期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及收购杭州风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嘉善舒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细情况请参考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12））。 截至2019年3月31日，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尚有12,213.17万元未动用。

三、2018年度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2018年4月26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不超过8亿元（含）、其中单笔产品不超过5亿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

策权，其权限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产品发行主体、确定金额、选择产品、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等，由公司财务管理部负责具体组织实

施，在授权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上述议案即将到期，根据公司目前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和暂时闲置的情况，需重新报请

公司董事会审议使用闲置募集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事宜。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产生利息收入1,345.11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产生投资收益9,692.38万元。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得到理财产品余额为人民币5,620.00万元，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人名称 资金来源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现金管理金额（万

元）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金雪球-优先2号 保本浮动收益型 2,720.00 2018年11月13日 T+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永定路支

行

闲置募集资金 现金管理1号 保证收益型 2,900.00 2018年11月14日 T+1

四、2019年度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事项概况

1、现金管理的目的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在满足募集资金项目日常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结

合公司募投项目阶段性资金需求，公司将持续开展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通过购买商业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搭配选择灵活开放

式及封闭式产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以实现闲置募集资金收益最大化。

2、资金投向、投资产品的收益分配方式、投资范围及安全性

为有效控制风险，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定期、不定期（期限均不超过一年）的银行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到期确

认收益并分配收益。 资金投向中不涉及任何风险投资品种，到期无法兑付的风险极低。

该等存款或产品必须符合：（1）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2）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正常进行。

3、现金管理产品额度及期限

在满足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日常资金需求，考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未来归还的情况下，公司使

用不超过3亿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的现金管理产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滚动进行使用，即任一时点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现金管理产品的余额不超过3亿元（含），其中单笔产品不超过3亿元（含）。

4、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要求，采取如下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购买银行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 不开展证券投资、衍生品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不直接或者间接投

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2）经公司董事会批准授权后，公司财务管理部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账，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

投入，公司财务管理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进展等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

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现金管理产品业务进行监督与审计，定期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检查，检查包括资金的使用及盈亏等

情况，并及时向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4）公司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将对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并及时报告董事会；

（5）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不得质押；

（6）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现金管理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出的，且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计划的制定紧密结合公司募投项

目实际进展情况，不会对公司募投项目进展以及公司日常经营产生影响，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而且公司通过合理的现

金管理方式，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同时拟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将选择银行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现金管

理产品，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况。

六、授权事项及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不超过3亿元（含）、其中单笔产品不超过3亿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权，其权限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产品发行主体、确定金额、选择产品、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等，由公司财务管理部

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与此同时，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者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及时

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七、决议有效期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八、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有利于在

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监事会意见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有利于在

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3、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3亿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的现金管理产品事项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决策

程序的规定。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太阳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核查意见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